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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 117(b) 

人权问题：人权问题，包括增进人权 

和基本自由切实享受的各种途径 
 

  促进国际合作并重视非选择性、公正性和客观性以加强 

联合国在人权领域的行动 

  秘书长的报告*
 

  增编 

 一. 导言 

1. 大会在 2001 年 12 月 19 日第 56/153 号和 2002 年 12 月 18 日第 57/203 号决

议中，请秘书长编写一份关于促进以非选择性、公正性和客观性原则为基础的国

际合作以加强联合国在人权领域的行动的全面报告，同时考虑到会员国的意见。

大会并决定在第五十八届会议题为“人权问题”的项目下继续审议这个问题。 

2. 按照这两个决议第 11 段的规定，秘书长于 2002 年 5 月 2 日向会员国致送一

份普通照会，请它们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和意见，此种建议和意见应有助于在非

选择性、公正性和客观性原则的基础上促进国际合作，以加强联合国在人权领域

的行动。 

3. 2003 年 7 月 17 日，收到了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政府的一件答复，已将它载

入秘书长的报告（A/58/185）。为了收到更多的答复，秘书长于 2003 年 7 月 17

日再向会员国致送一份普通照会，请它们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和意见。2003 年 8

月 5 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收到了俄罗斯联邦政府的一件答复，兹

载入下文第二节。 

__________________ 

 
*
 本增编迟交，原因是需要确保大会收到各政府提供的一切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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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从各国政府收到的答复 
   

  俄罗斯联邦 

〔原件：俄文〕 
〔2003 年 8 月 3 日，日内瓦〕 

  总体考虑因素 

4. 俄罗斯联邦十分重视联合国在人权领域内的行动并且赞同 1993 年世界人权

会议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内载的一种看法，即国际社会可以合法地

关注某一个国家境内的人权情况。同时，我们断然拒绝双重标准和人权的政治化

以及利用人权问题作为在国际关系上施加压力的工具。 

5. 我们认为，联合国对人权的讨论应可拉近各国的距离，并可促进人道主义领

域内建设性合作的发展，但须顾及各国和各区域的特殊情况及其在此一领域内的

文化传统和历史传统。 

6. 俄罗斯联邦一再强调，在促进、保护和充分行使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必

须奉行非选择性、公正性和客观性指导原则。今日，由于秘书长宣布打算将人权

工作纳入一切领域的联合国活动之中，所以这些原则已产生了新的意义。 

  人权委员会的功能 

7. 首先，必须强调俄罗斯联邦的下述立场，即除非所有相关各方都采取措施以

确保在人权领域和人权委员会的框架内都实现政府间合作的切实非政治化，否

则，为了改革人权委员会而采行的任何死板的或技术性的措施都不会导致具体的

成果，也不会有助于委员会工作效率的提高。 

8. 俄罗斯联邦很关注最近有人建议应根据对人权标准的遵循程序来区分所有

国家为“模范国家”或“罪恶国家”，从而采用一些新准则来给予人权委员会的

成员资格。我们认为，这些倡议不但无法增进国家间的建设性的、公平的合作关

系的建立，而且还违背了《联合国宪章》。 

9. 俄国方面曾一再指出，在决定包括分配发言时间在内的各届会议议事规则时

应当严格尊重各国代表团的地位。显然合乎逻辑的是，在作为成员名额有限的政

府间论坛的人权委员会届会上发言的主要权利应属于按照既定程序当选的委员

会成员。任何想要在届会工作上限制委员会成员的参与的企图，包括想要缩短发

言者的发言时间以利观察员发言的手段都是对委员会上述地位的破坏。 

10. 我们还认为不应修改委员会的议程。过去的经验显示，目前的议程是最适宜

的，因为它照顾到各国和各国家集团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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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实践已证明，在人权委员会常会期间，分配用于讨论其工作方法的时间显然

是不足够的。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必须特别注意关于就委员会的工作方法进行协

商设置一种机制的构想，此一机制的方式不妨订为关于加强委员会效率的委员会

闭会期间不限成员名额的工作组。在此一工作组开会时可以另外审议关于加强人

权领域内的联合国行动的问题。 

12. 我们认为，为了提高委员会工作的效率而努力的主要任务之一在于须改善会

议与会人员之间的对话和委员会特别程序的质量。在这点上，我们认为不妨应当

维持关于把会议专门用于提出特别报告员、特别代表和独立专家的报告，但亦可

举行问答式座谈会的做法。此外，秘书处应当在会议召开之前尽早向相关国家转

递载有提及这些国家的文句的特别程序报告内的章节以及关于个别案件的查询

和对查询的答辩内容的资料。这同样适用于关于向相关国家转递有关专题或国家

特别程序下的国家访问报告之情况。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活动 

13. 俄罗斯联邦一再宣称，它的立场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

专员办事处）的活动的主要重点应当是在联合国人权领域内的机制范围内促进和

加强国家间的对话与合作。我们认为，人权专员办事处的改革上的主要任务之一

应当是加强技术援助和咨询服务机制，以期能够缩小具有不同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水平及保护人权领域内的基本能力的国家之间在个人的法律保护方面的差距。同

时，我们认为，援助不应强加给各国，也绝不应当以政治利益为条件。 

14. 俄罗斯联邦满意地注意到该办事处最近在一方面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同

另一方面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之间实现均衡上所取得的进展。该办事处过去

一向不太重视后一类的各项权利。我们希望人权专员办事处为了鼓励和促进行使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而作出的各项努力，尤其是关于发展权利者，都将会获得

具体的内容，从而将无疑会更妥善地顾及各种不同类别的国家集团的利益，并可

提高该办事处的威信。 

15. 人权专员办事处活动的效率，特别是在管理和工作人员的纪律方面者，都有

须加进一步改善之处。特别是，我们不理解人权委员会或为它的活动服务的某些

相关秘书处单位的某些特别程序的工作方法。关于在显然情报尚未证实的情况下

向国家提出查询及紧急申诉的情事最近越来越多。此类的查询和申诉有时会同特

别程序的任务相互重复或相互侵越。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损

害了特别程序的权威并且减损了会员国对该办事处工作的信心。此外，俄罗斯联

邦最近很关注某些条约机构的工作方法，因为它们的倡议越出了它们的任务规

定。 

16. 俄国方面尤其感到不安的是有人竟然将人权专员办事处按照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第 1503（XLVIII）号决议所订的程序收到的机密情报转递给纽约联合国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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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提高妇女地位司，因为其后这类情报就成为妇女地位委员会每届常会所设来文

工作组审议的一项主题。 

17. 俄罗斯联邦已屡次指出，人权专员办事处的此类行为是没有法律根据的，只

会加剧对抗的态度，此种态度最近几年一直遗憾地成为来文工作组活动的特征。 

18. 在关于人权专员办事处运作方面的其他紧迫的问题之中，我们仍旧关注征聘

人权专员办事处工作人员方面的不遵循公平地域分配原则以及秘书处的该办事

处的预算过度依赖一组固定的捐助国的自愿捐款。此一情况减损了负责协调人权

领域内的全世界合作工作的人权专员办事处作为一个公正的独立机构的威信。 

 

 

 


